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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六日（星期六） 

審計署署長在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就 

第七十四號報告書第 1 章 

“通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(體育部分) 

為體育發展提供資助的管理”所作的簡介 

 
 
主席：  
 
  多謝你邀請我在這裏簡短介紹《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

書》第 1 章“通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(體育部分 )為體育發展提供
資助的管理”。  
 
  這份審計報告分為 6 個部分。  
 
  報告的第 1 部分“引言”是介紹這項審查工作的背景。 

 
  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 (體育部分 )(下稱“藝術及體育發展基
金” ) 是香港體育發展的主要經費來源，所資助的範疇主要包括
四方面： (一 )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(港協暨奧委會 )
及體育總會協調的項目，藉以支持香港運動員備賽及參加大型國

際運動會；(二 )體育總會及體育機構在本地舉辦的國際體育活動；
(三 )香港足球總會 (足總 )發展本地足球的計劃；及 (四 )其他體育活
動及計劃。在 2018-19 年度，獲資助的項目共  166 個，資助額為
1.238 億元。  
 
  民政事務局 (民政局 )負責制訂有關體育發展的政策以及管理
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及民政事務處
(民政處 )協助民政局審核部分資助申請，以及監察有關項目的成
效。  
  

附錄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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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報告的第 2 部分探討為支持香港運動員備賽及參加國際運動

會而提供的資助。 

 
  關於就支持香港運動員備賽及參加國際運動會的撥款，審計

署審查了 28 宗獲批准的申請，發現在監察有關撥款方面有可改善
空間，例如 7 宗申請的受資助者並沒有制訂表現目標，12 宗則並
沒有匯報部分表現目標的績效；24 宗的預算與實際開支及／或收
入之間出現重大差異，但受資助者並沒有加以解釋。此外，在

2018-19 年度，未有按規定在備賽計劃或體育比賽結束後 4 個月內
提交活動報告的個案佔總數約 50%。在退還未用結餘方面，有計
算錯誤，以及延遲退款的情況。  
 
  報告的第 3 部分探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對體育總會及體育

機構在本地舉辦國際體育活動的資助。  

 
  國際體育活動包括“M”品牌活動、本地舉行的大型國際活動
及本地舉行的國際活動三類。審計署發現，在 10 宗經審查的資助
申請中，有 1 宗未獲妥善評估；而在匯報表現方面，亦有可改善
空間，例如在 2018-19 年度，遲交活動報告及經審計帳目的本地
舉行的大型國際活動便高達總數的 78%。康文署在視察部分活動
後，並沒有撰寫視察報告，一些視察報告亦漏報部分資料 (例如觀
眾人數 )。  
 
  審計署亦留意到，只有“M”品牌活動需要退還盈餘，而本地
舉行的大型國際活動及本地舉行的國際活動只須退還未用結餘，

而且有部分在提交經審計帳目予康文署審核後，要經過很長時間

(例如約 10 個月 )才退還未用結餘。民政局向立法會匯報的國際體
育活動資料，準確性亦有改善空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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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報告的第 4部分探討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對足球發展的資助。 

 
  足總負責推動香港的足球發展，並營運香港足球代表隊，審

計署發現，足總的管治和人力資源管理均有改善空間，例如在

2014/15 至 2018/19 球季期間，有部分委員在會議的出席率少於一
半，而所有委員均沒有作出第一層利益申報。在進行招聘工作方

面，部分申請在截止日期後才接獲，或並非送交指定的收件人員，

但有些仍獲人力資源部受理，有關申請人亦獲得聘用；而招聘的

利益申報工作，亦有可予改善之處。  
 
  至於球賽入場情況，審計署發現在 2018-19 年度持贈票入場
觀眾佔總入場人數高達 14.6%；而門票和贊助收入亦由 2014/15 球
季的 1,680 萬元及 2,110 萬元，跌至 2017/18 球季的 460 萬元及 450
萬元。  
 
  根據民政局與足總之間的資助協議，足總需每半年匯報表現

目標及指標的績效。在 2015-16 至 2018-19 年度期間，未達標的表
現目標及指標由 2 至 11 項不等；而且截至 2019 年 9 月，2009 年
發表的足球發展顧問報告中載述的部分主要目標尚未達到，甚至

比 2009 年所達到的績效還要低。  
 
  報告的第 5 部分探討對其他體育活動及計劃的資助。 

 
  審計署發現，在隊際運動項目五年發展計劃下，參加 2018 年
亞洲運動會的 12 支隊伍之中，有 9 支未達所定的表現目標。在地
區足球資助計劃下，在 2014-15 至 2018-19 年度的資助期內，18
支地區足球隊均曾未能全數達到 4 項表現指標，當中 10 支更無提
供解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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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報告的第 6 部分探討體育委員會(體委會)及其轄下 3 個事務

委員會的管治事宜。 

 
  體委會就香港體育發展的策略及撥款，向民政局提供意見。

審計署發現，體委會及其轄下 3 個委員會的開會次數和委員出席
情況，均有可予改善之處，在 2015 至 2019 年期間更有共 32 名委
員未有出席任何會議。審計署亦留意到，有體委會委員出席會議，

但並無充分申報其潛在利益衝突。  
 
  審計署因應上述審計結果，向民政局及康文署提出改善建

議，而這些建議亦獲得接納。我藉此機會向民政局、民政處、康

文署、港協暨奧委會及體育總會有關人員致謝，感謝他們在審查

期間充分合作，並積極提供協助和回應。  
  
  多謝主席。  
 
 


